
关于做好 2024 届本科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

全程管理工作的通知

一、总体要求

二、工作安排





三、时间安排

序号 工作环节 时间及任务安排

1 选题
1.第七学期第 8周，学院完成初步选题，并进行审核。

2.第七学期第 9-10 周，教务部、教学督导专家进行复核。

2 任务书 选题确定 3周内完成。



3 开题报告

1.第七学期第 17 周前完成开题报告。

2.第七学期第 18 周学院检查开题报告工作完成情况及完成质量。

3.第七学期第 19 周教务部、教学督导专家检查任务书和开题报告。

4 中期检查 第八学期第 3-5 周，其中第 3 周教师检查、第 4 周学院检查、第 5 周学校检查。

5 答辩

1.第八学期第 13-18 周，首批答辩在第八学期第 14 周前完成；二批答辩在第

八学期第 18 周前完成。

2.教学质量监督与评估中心对答辩全过程进行督导和检查。

6 专项检查
第八学期第 16 周开始，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中心安排教学督导及校外专家进

行检查。

备注：1.各学院可根据专业特点及毕业论文写作要求，适当调整或细化相关工作环节。

2.相关环节检查的具体安排另行通知

四、材料提交


